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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產業全球化平臺第 16次會議 紀錄 

時間：110 年 12月 27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 時 30分 

地點：本會第 1會議室 

主席：吳主任委員澤成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葉奕穎 

出列席人員：（詳附出席名單）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 會議緣由：  

為遵循政府新南向政策，並同步開拓全球市場，行政

院 110 年 9 月 6 日核定「工程產業全球化推動方案（政策

白皮書）」第 3期（111-114 年），以爭取新南向區域工程商

機為主，並複製成功經驗開拓至其他區域。工程會每半年

召開 1 次工程產業全球化平臺會議，列管及協調各項工

作。 

另因近期美國提出 1.2兆美元的政策商機，帶動交通、

能源及水利工程等領域發展，我國政府及民間產業對美國

工程市場的發展漸趨關切，為加強促成我工程技術顧問業

者赴美國發展之可能性，本次亦擬具爭取商機之推動機制，

俾納入明年度工作內容。 

參、 工程會簡報：略 

肆、 會議結論： 

一、 報告案：工程產業全球化推動方案（政策白皮書）第 2

期執行成果及第 3 期策進作為 

(一)依行政院就本推動方案第 3 期核示「研定更具挑戰性

之量化目標」，及新南向政策專案小組規劃明(111)年

度「於新南向區域達成得標 200 億元以上」之目標，

請各工程輸出團隊主政機關盤點目前爭取或備標中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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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，提出具有挑戰性的量化指標。 

(二)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各委員對於本推動方案亟為關心與

重視，未來在推動上應有更積極的作為，並應強化整

體產業的關聯性。本次藉推動方案第 2 期及第 3 期的

銜接時機，同時回應立法院各委員對於本推動方案的

期待，爰自明年起，由工程會成立「工程產業全球化

專案辦公室」，做為後續辦理推動方案各項工作之協調

整合平臺，並由吳政務委員澤成擔任該辦公室主持人，

協調整合各項工作，以增加力道，積極推動相關工作。 

(三)新南向政策是政府的施政重點，由行政院經貿談判辦

公室主政辦理全面性的計畫，工程部分則由工程會全

力推動，本次會議簡報為清楚呈現推動方案的各項工

作內容及成果，以「新南向區域」及「其他區域」分

列，未來將循此模式，亦請相關單位配合辦理。 

二、 討論案：配合美國基礎建設投資和就業法案 1.2兆美元

商機，擬具爭取商機之推動機制，及 111年度上半年

工作重點，提請討論 

(一)本項工作納入上開工程產業全球化專案辦公室後續規

劃中辦理，並保留營造業爭取商機之空間。 

(二)請工程會依本次會議議程、簡報規劃之推動方向，研

擬具體目標及工作項目，並請相關單位依工程會規劃，

蒐集美國需求及商機、盤點我商優勢，並於各面向給

予必要支援，俾籌組專案輸出國家隊向美方推介。 

伍、 發言內容： 

一、 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（會中及書面意

見）： 

(一)對於今年(110)度執行情形的檢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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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因為 COVID-19 疫情已有 2 年的影響，本會建議，

相關推動方案之執行可考慮計畫/投資地區受疫情

影響程度擬訂，俾使 KPI能達到預期的成果。 

2、 今(110)年協助業者拓點方面，有很好的進展，值得

嘉勉。 

(二)建議工程會主動以今天各單位就「美國基礎建設投資

和就業法案」提出之各項建議，統合後訂出「對美營

建工程」國家隊的組織方案、獎勵措施，俾加速推進。 

(三)工程會簡報有關明年度上半年的工作重點，已勾勒出

輸出美國的路徑圖，至於營造施工的限制，若能突破

限制，有所進展，對國內營造產業應有所助益。 

二、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（會中及書面

意見）： 

(一)有關爭取美國基礎建設投資和就業法案商機議題，我

們選擇爭取的項目，除聚焦在專業類別（如道路橋梁、

鐵道、水利等）外，對於生命週期各期程的服務內容

（如可行性研究、規劃、設計、監造、建設、維護補

強，甚至統包工程），也建議納入參與選項。 

(二)土建工程每件都是因地制宜的作品，不像成品可大量

製造輸出，加上使用期限長，責任和風險必須特別注

意，因此除技術、資金外，建議在法務和財務方面，

也需要特別重視。 

三、 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（會中及書面意

見）： 

(一)本計畫執行已有 2 期（8 年）之實績與經驗，每年執

行均可達到預定 KPI目標，值得肯定，從執行過程中

應有許多經驗可供回饋，建議列案檢討，以利第 3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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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精進作為。 

(二)水資源團隊倘無大型工程業務，考量國內大型顧問公

司在印尼已有多年水資源及水利工程經營經驗，可以

思考如何結合，並以大帶小方式協助小型顧問公司往

國際拓展業務。 

(三)有關爭取美國基礎建設投資和就業法案商機部分，建

議先蒐集資料，瞭解美國各州的招標方式、法規，並

利用國內美資公司或新設聯合公司加以規劃推動。 

(四)國內辦理水利工程業務之相關顧問公司，因承辦經濟

部水利署推動之易淹水計畫，綜合治水計畫及前瞻計

畫之經驗，業績及經驗均很豐富，軟體能力佳，應可

籌組專業團隊來參與。 

四、 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： 

本會將持續配合政府政策及工程會規劃，提供協助。 

五、 中國工程師學會： 

(一)本會辦理中華台北亞太暨國際工程師監督委員會工作

計畫，主要目的在於推動專業工程師的跨境流通，進

而促進我國工程產業國際化。本會今年舉辦了 2 場亞

太及國際工程師增能培育課程，以視訊方式邀請 6 位

於美國工程實務界經驗豐富的工程師及主管辦理專題

演講，提升國內工程師之國際視野及專業職能。 

(二)另本會與亞銀簽有合作備忘錄，今年也邀請國內 6 位

工程專家，分別就 Transport、Water、Urban、Health 4

個領域辦理 6 場視訊研討會，透過與亞銀固定合作的

平臺，一方面提升我國與亞銀間的接觸面與影響力，

另一方面藉由分享工程實績，將臺灣工程技術及管理

經驗推介到亞銀貸款國。明年初步規劃以清潔能源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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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享主題，與會各輸出團隊若有可供分享之技術或案

例，也歡迎與本會聯繫。 

(三)感謝工程會對於爭取美國基礎建設商機的重視與決心，

希望政府能透過適當的場合向美方表達，我國廠商有

參與美國工程技術服務的意願，對我國工程輸出將有

相當大的幫助。 

(四)我國基建工程實力堅強、技術成熟、對規範熟悉且人

力成本較低，短時間內應可提供服務，且工程技術顧

問業者熟稔電腦自動化設計、BIM 及 3D 技術，對於

規模龐大的工程設計案件具有極大優勢。 

(五)本會前於 103 年與美國工程暨測量典試委員會

（NCEES）簽署合作協議，辦理該委員會在台灣之基

礎學力測驗（FE）及理論暨實務測驗（PE）等試務工

作，目前已有 153 位、25位考生分別參加過 FE及 PE

考試，提供想在美國取得執業資格的工程師參考。 

(六)本會目前 98 個團體會員中，含括多家大型工程技術顧

問公司，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亦有

400 多家顧問公司會員，均可提供技術服務相關的諮

詢與協助。 

六、 台灣工程技術顧問企業協會： 

本協會在工程各領域，尤其環保、水資源及工業區方

面，皆有著墨，各輸出團隊明年度的工作事項如有需

要，本協會均可配合並提供協助。 

七、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： 

本協會今年亦對應各輸出團隊的專長領域辦理相關活

動，例如於越南推廣國內的 ETC 及都會捷運、辦理水

資源洽談會，以及針對印尼及馬來西亞舉辦環保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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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等，各單位如有相關需求，亦歡迎與本協會多加交

流，結合相關資源共同協助我國工程產業。 

八、 中國輸出入銀行： 

本行今年 1~10 月承作工程輸出保證案共 14件、金額

34 億元，其中包含電廠、都會捷運及環保類工程各 2

件，以及其他類工程共 8 件，本行未來將持續配合工

程會各項政策提供金融支援，亦將爭取國發基金機器

設備輸出貸款，降低廠商投資成本，增加國際競爭力。 

九、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： 

(一)本公司於今年水資源輸出業務部分，有 1 間智慧電子

水表公司已於沙烏地阿拉伯及越南取得訂單，另有 1

件於印尼泗水的淨水設備案刻正洽談中，該公司董事

長已親赴當地爭取訂單，預期明年度可成案。 

(二)另有 1 件國合會太陽能淨水設備輸出案，以及 1 件小

型淨水設備案，皆在研議撮合階段，預期明年度應能

有所進展。 

十、 經濟部水利署： 

(一)今年原訂擴大與印尼進行相關合作，因疫情影響，目

前相關討論事項暫緩。 

(二)近兩年我國面臨百年大旱，成功度過缺水危機，抗旱

經驗吸引日本、美國、西班牙、荷蘭、比利時、以色

列等國主動向我國提出技術交流及商機說明會，期盼

未來能深化未來實質合作，彰顯抗旱成果。 

(三)另本署近期透過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及美國在

台協會(AIT)協助，與美國陸軍工程兵團洽簽水利綜合

管理技術合作協議，後續與美國就基礎建設的合作，

以及新南向的拓展部分，將會有進一步的實質進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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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 經濟部工業局： 

(一)能源部分，今年除在印尼泗水取得固態生質能的整廠

輸出外，也配合工業區的導入，引介中小型廠商，執

行能源管理與電力輸出相關案件。 

(二)石化部分，因輸出主力廠商如中鼎已有相當經驗，需

要政府協助的部分較少，今年輸出團隊主要是取得石

化廠的顧問諮詢服務案。 

十二、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： 

國發基金主要提供機器設備輸出及海外投融資貸款，

未來亦將持續與中國輸出入銀行合作，滾動調整貸款

計畫額度，以因應廠商資金需求。 

十三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： 

茲更新環保輸出團隊得標成果，經本署全面檢討盤點，

至 12月 20日止，本署輔導之環保業者分別於新加坡、

馬來西亞及菲律賓共計取得 3件空氣汙染防制工程契

約，合計約 1,500萬元。另今年因疫情影響，有部分案

件暫緩辦理，預期明年疫情趨緩後可取得較大規模之

環保輸出案件。 

十四、 外交部： 

本部過去配合工程會執行工程產業全球化相關工作，

包括請外館協助蒐集資料、建立拓點資料庫及更新相

關聯繫窗口等，合作模式良好，本部未來亦將持續配

合辦理。 

十五、 交通部： 

(一)今年 ETC 輸出團隊於泰國 M6&M81 專案已簽約，去

年取得的泰國 M9 專案、印度 RFID 多車道自由流先

導試驗計畫案目前亦持續辦理中，另今年與馬來西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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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地合作夥伴簽約，已進入 POC規劃與建置階段，明

年度將持續執行及追蹤已簽約案件，並爭取越南新建

高速公路 ETC 系統。至國際研討會及國際參訪部分，

受疫情影響，均改以線上方式辦理。 

(二)都會捷運輸出團隊部分，今年度 KPI除爭取電子票證

顧問諮詢服務外，均已達成，原洽談之印尼雅加達捷

運票證人員培訓案因疫情暫緩，未來將視疫情發展持

續關注，明年度亦將配合國家政策及本次會議結論積

極辦理。 

十六、 內政部： 

本部主要辦理建築師及營造業的海外拓點補助計畫，

106~109 年每年均補助 4~5 件計畫，於海外得標金額

約 35 億元，今年因疫情影響，補助 3 件計畫，含 2 件

營造業及 1件建築師事務所，目前於海外得標金額約

得 3,000多萬元，明年度已各編列補助營造業及建築師

拓點計畫共 400萬元。 

十七、 國家發展委員會： 

行政院對於第 3 期推動方案核示有關研定更具挑戰性

之量化目標部分，建議可與業界及相關部會討論具體

的時程及目標值，俾有效達成。 

十八、 本會林主任秘書傑： 

(一)推動方案第 2期執行成果部分，感謝各單位的努力。 

(二)109 年以前，行政院重大政策 KPI 係訂於新南向國家

得標 200 億元以上的目標，本年度因考慮疫情影響，

各國推案暫緩，爰以調整產業體質為主，變更 KPI為

辦理培訓班、座談會、講座等各式活動。而考量今年

下半年得標件數、金額已逐漸回升，顯示疫情影響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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漸趨淡化，或產業已逐漸發展出應對措施，爰明年度

以得標金額設定 KPI應具一定可行性，建議各工程輸

出團隊盤點目前爭取或進行中之案件，並提出具有挑

戰性的指標。 

十九、 經濟部： 

(一)本部過去 1 年已針對美國基礎建設投資和就業法案持

續蒐集資料，並委託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（下

稱貿協）辦理相關活動，包括美國政府採購說明會，

以及針對國內業者重視的產業如電動巴士、機場倉儲

及物流設備、太陽能基礎設施等辦理商機媒合，今年

更與美國商務部建立台美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

（TTIC），鎖定雙方潛力領域促成進一步的合作，明

年將與美國 AIT 討論相關合作計畫，本部亦已表達我

國對基礎建設法案的關切，盼獲美方支持。 

(二)另因基礎建設法案通過後，係將經費分配至各州政府

自行辦理，故持續請各駐外館蒐集美國各州對於經費

之規劃，並請貿協於全球政府採購商機網揭露相關資

訊，相關推動工作將納入本部明年度工作重點。 

陸、 散會：上午 11時 50 分 

https://gpa.taiwantrade.com.tw/zh/
https://gpa.taiwantrade.com.tw/zh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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